市住建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工作的通知
宜市住建文[2010]44号
各县市区建设局、开发区规建局、葛洲坝城管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实施《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以下简称“08规范”)，统一我市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现就“08规范”实施过程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对于非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是否采用工程量清单方式计价由项目业主自主确定，当确定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时，则应执行“08规范”。
二、发包人在编制工程概算时，应根据拟建工程特点及建设周期，充分考虑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引起的工程价款调整，且应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费用列入工程其他费中。
本通知所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包括对建筑材料、构配件等进行见证取样类检测和对涉及建筑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进行的专项检测项目。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除符合“08规范”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措施项目清单分可以计算工程量的技术措施项目和不可计算工程量的技术措施项目，但同一类型的措施项目不得重复编制。可以计算工程量的技术措施项目清单宜采用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方式编制，列出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和工程量计算规则，但在清单项目特征描述时只涉及招标文件中指定的施工措施或组织方案，对未指定施工措施或组织方案的不得在清单项目特征中进行描述。
（二）招标人在编制工程量清单时原则上不得擅自增加或减少其他项目清单内容。其中：
1、暂列金额由招标人根据工程特点，按有关计价规定进行估算确定，一般宜按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费的10%～15%确定；若超过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费的15%时应随工程量清单提供计算依据或明确招标人在实施过程中拟支出项目。
2、因市场或品牌差异导致材料价格不易确定的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等大宗材料，以及发包人拟自主供应的主要材料可采用材料暂估价，但应随工程量清单提供材料暂估单价表，明确暂估材料价格、单价包含的内容及材料拟用清单项目等。
３、对于施工过程中需优化或二次设计的专业工程以及拟进行专业分包的专业工程宜采用专业工程暂估价。专业工程暂估价应采用综合暂估价，即包括除规费和税金以外的管理费、利润等费用。
４、发包人在招标时提供暂估价的专业工程和主要材料，应在工程量清单总承包服务费计价表中明确其项目名称、服务内容等与计价有关的全部事项。对不能提供暂估价的专业工程宜在暂列金额中考虑，并在清单编制总说明中予以明确。
四、投标报价编制除符合“08规范”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发包人随工程量清单提供暂估价的材料，不论是发包人供应还是承包人自主采购，其材料暂估价均应计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和含税工程造价。
（二）措施项目费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措施项目清单及投标时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按08规范及相关规定计价。其中对招标人所列的可以计算工程量的技术措施项目，投标人应按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方式采用综合单价计价，且不得改动招标人提供的清单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及工程量。投标人也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结合施工组织设计，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进行增补，但不得与措施项目清单中招标人已列出的可计算工程量的技术措施项目或投标人已报价措施项目重复。
（三）其他项目清单应根据招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所列项目进行报价，不得自行增加或减少其他清单项目报价。其中总承包服务费应根据招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中提供的暂估价的专业工程和材料，按照招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明确的协调、配合和服务要求和施工现场管理需要自主确定报价。
招标人在招标时未明确、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总承包服务费按下列标准确定：
1、招标人仅要求对分包的专业工程进行总承包管理和协调时，按分包的专业工程造价的1.5%计算。
2、招标人要求对分包的专业工程进行总承包管理和协调，并同时要求提供配合服务时，按分包的专业工程造价的3%～5%计算。配合服务的内容包括：对分包单位的管理、协调和施工配合等费用；施工现场水电设施、管线敷设的摊销费用；公用脚手架搭拆的摊销费用；公用垂直运输设备，加压设备的使用、折旧、维修费用等。
3、招标人自行供应材料的，按招标人供应材料价值的1%计算。
（四）下列项目在投标报价时为不可竞争性费用：
1、安全文明施工费（包括安全防护费、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费、和临时设施费）、规费和税金应按照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应费率标准计算；
2、发包人提供的暂列金额、材料暂估价、专业工程暂估价必须按发包人提供的金额或价格计算，且应计入工程总造价。
（五）实行工程量清单招标，投标人的投标总价应当与组成工程量清单的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和规费、税金的合计金额相一致，即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不能进行投标总价优惠（或降价、让利）。
五、工程合同约定与价款调整除符合“08规范”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实行招标的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不得违背招、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招标文件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地方，以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为准。
本通知所称招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是指工期、质量、安全、造价、项目管理机构组成等；在施工合同签订中，对随招标文件发放的施工合同专用条款进行修改或补充的，不得在工程计价原则或计价标准上对未中标人显失公平。
（二）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应在招标文件或合同中明确风险内容及其范围（幅度），不得采用无限风险、所有风险或类似语句规定风险内容及其范围（幅度）。其中：
1、对于法律、法规、规章或有关政策性调整不应纳入风险范围；
2、人工费宜按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政策性文件调整；
3、主要材料价格的风险宜控制在±5%以内，施工机械使用费的风险宜控制在±10%以内，超过者予以调整；
4、管理费和利润的风险由投标人全部承担。
（三）对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宜采用单价合同。施工过程中应按合同约定调整合同价款，合同约定不明确、不完整或未约定的，按下列原则调整合同价款：
1、因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工程量增减，该项工程量变化在合同约定幅度以内的，应执行原有的综合单价；该项工程量变化在合同约定幅度以外或合同没有约定的，其综合单价及措施项目费应予以调整。若合同未作约定，按以下原则办理：
（1）当工程量清单项目工程量的变化幅度在±10%以内时，其综合单价不做调整，执行原有综合单价。
（2）当工程量清单项目工程量的变化幅度在±10%以外，且其影响该项的分部分项工程费未超过±0.1%时，其综合单价不做调整，执行原有综合单价。
（3）当工程量清单项目工程量的变化幅度在±10%以外，且其影响该项的分部分项工程费超过±0.1%时，其综合单价以及对应的措施费（如有）均应作调整。调整的方法是由承包人对增加的工程量或减少后剩余的工程量提出新的综合单价和措施项目费，经发包人确认后予以调整。
（4）若施工过程中出现施工图纸（含设计变更）与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符的，发、承包双方应按新的项目特征、按照与投标水平相一致的原则确定相应的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
本通知所称与投标水平相一致是指价格构成中人工单价、材料价格、机械台班价格水平，以及取费标准或报价优惠幅度与投标时相一致。
2、招标工程以投标截止日前28天，非招标工程以合同签订前28天为基准日，其后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发生影响工程造价的，应按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规定调整合同价款。
3、若施工期内市场价格波动超出一定幅度时，应按合同约定调整工程价款；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按以下规定执行。
（1）人工单价发生变化时，发、承包双方应按省级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人工成本文件调整综合单价及相应合同价款。
（2）以招标时当地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同期材料信息价格或经发、承包双方签证确认的同期市场价为基准价格，实际施工期间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主要材料信息价与招标当期信息价的变化幅度超过±5%或施工期间发承包双方签证确认的主要材料市场价与招标当期签证确认的市场价变化幅度超过±5%时应按现行计价程序调整综合单价及相应合同价款。
4、因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漏项或非承包人原因的工程变更，并引起措施项目发生变化，造成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变更（该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须发包人批准认可），原技术措施费中已有的措施项目，按原技术措施费的组价方法调整；原技术措施费用没有的措施项目，由承包人根据措施项目变更情况，按照与投标水平相一致的原则提出适当的措施项目费变更，经发包人确认后调整。
当分部分项工程项目和技术措施项目造价调整时，其对应的施工组织措施费应按现行计价程序予以调整。
5、“工程排污费”在招投标时按现行规定标准计算，工程结算时应按实际发生计取，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6、发包人招标时提供的暂列金额、材料暂估价和专业工程暂估价应据实签证，并按现行计价程序调整合同价款。
7、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费用由发包人承担，但承包人应在开工前将建设工程质量专项检测方案按规定程序报监理、发包人审批。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项目检验试验结果不合格，而需要进行复检的，复检费用由施工企业承担。
六、发承包双方宜随工程质量工序验收同步，做好施工过程中工程签证的管理，如实反映工程施工现状。工程签证须由经发、承包双方授权的工程造价从业人员或现场代表签字确认，其工程量计算规则需与招标清单项目计算规则相一致，其单价构成原则应与施工合同约定相一致。
七、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发、承包双方应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办理工程竣工结算。合同没有约定时间或约定不明的，按现行相关文件规定执行。其中：
1、工程竣工结算应包括施工合同（含补充协议）承包范围内的全部工程内容；
2、承包人自行编制工程竣工结算的，编制人员必须是承包人单位注册的工程造价执业人员。发包人自行核对工程竣工结算的，核对人员必须是发包人单位注册的造价工程师；
3、发、承包人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人编制工程竣工结算的，应根据施工合同或现行相关规定在工程造价咨询委托合同明确约定结算办理时限；
4、同一工程竣工结算核对完成，发、承包双方签字确认后，禁止发包人又要求承包人与另一个或多个工程造价咨询人重复核对竣工结算。
八、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均应使用符合08规范、现行计价定额和本市工程量清单计价应用软件标准的计价软件进行编制；不符合的不得用于工程造价计价活动。
九、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原有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要求执行。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三日
